
杭州入夏

5月 7日，杭州最高

气温达到31.4℃，西湖景

区莲花盛开、嫩荷摇曳，

游客大多换上了夏装、撑

起了遮阳伞。当日，杭州

市气象台宣布杭州进入

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季，入

夏时间较常年偏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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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海关
截获核辐射超标相机
海关提醒：海淘古旧相机须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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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范宝华 范燕

本报讯 吸收民间资金经营公司10多年，兰溪市宇

洲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洲公司）在当地村民心中一

直是一家经营状况良好的优秀企业，一度成为村民们的

“投资”首选。直到3年前，这家公司突陷资金困境，曾被

村民看作“香饽饽”的企业，最终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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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被害人合法权益？近日，兰溪市检察院公开听证后，

对企业的2名负责人潘有某、潘元某（均为化名）作出相对

不起诉决定。

潘有某和潘元某是同村人，2004年，两人各出资25

万元合伙开办了宇洲公司，专门生产白坯布。公司成立

后，两人将合伙资金全部用于购买织布机，却再没有余钱

投入日常经营。

当时，公司厂房的土地证还未办妥，无法以公司名义

向银行贷款，个人名义向银行借款也是杯水车薪，潘有某

和潘元某商量后决定，以公司名义出高息向亲戚朋友借

款，作为公司的经营资金。

纺织厂运行了一段时间后，之前出借款项的亲朋好友

获得了可观的利息受益。就这样，越来越多的人把钱款借

给宇洲公司运作。10多年来，宇洲公司的经营规模逐渐

扩大，借款范围也慢慢向周边辐射。直到2018年底，公司

被骗价值180万元货物后突陷经营困难，村民们的利息给

付成了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些钱都是村民们的辛苦钱，要是不还，我们良心也

过不去。”事发后，潘有某和潘元某协商处理方案，最终主

动向村民们进行了债务清算工作。其中55户村民与企业

协商约定按60%的比例清偿后结束债权债务关系，其余

102户村民同意企业分6年归还本金。2020年5月，与村

民们达成一致协议并取得谅解后，潘有某和潘元某又主动

来到兰溪市公安局，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事投案自首。

民警找到被害人进行调查，兰溪市检察院最终认定，

宇洲公司、潘有某与潘元某向43人非法吸收资金共计384

余万元，造成实际损失100万余元。宇洲公司虽未清偿全

部债务，但全部债务人都表示愿意给企业一次机会，并出

具了谅解书。

检察官实地走访宇洲公司后发现，企业在事发之前的

表现良好，为当地就业及经济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虽然

通过民间融资的方式经营公司不可取，但企业负责人主动

投案认罪认罚，积极承担相应责任，还是应该给他们一次

机会。”承办检察官说。

近日，兰溪市检察院针对是否对宇洲公司、潘有某与

潘元某相对不起诉问题召开公开听证会。听证会上，被害

人代表都表达了对涉案企业的信任，希望再给企业一次机

会。街道工作人员、人民监督员等也都建议检察机关从轻

处理。最终，检察院对宇洲公司、潘有某与潘元某作出相

对不起诉决定。

村民们“投资”了10多年的纺织公司突然“爆雷”
企业负责人投案自首，所有被害人选择再给企业一次机会

本报记者 李洁 王志浩

本报讯 每月第一个工作日，是省委政法委机关党支

部集中学习日。连日来，委机关各党支部深入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的部署要求，持续掀

起党史学习教育热潮。5月7日下午，委机关第三党支部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在完成规定动作的同时，通过集体过

政治生日、畅谈学习体会、进行专题辅导等方式，推动党史

学习教育更深更活更实。

与会党员与当月入党的卢林方、叶晋一起过了政治生

日。24年前的今天，是叶晋的入党日，第一次以集体形式

过“政治生日”的他，许下了自己的“生日愿望”。他说：“24

年来，我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党组织的关心和培养，我会

时刻牢记党员身份，勇于担当、不负重托。”回望初心再出

发，卢林方结合党史学习，提出学习党史的目的就是为了

更好地践行初心，“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

行，就是要通过学史铸造坚如磐石的信仰、坚不可摧的信

念、坚贞不渝的忠诚、坚决彻底的执行。”

汲取党史营养，赓续奋斗力量。随后，张峰、叶欢作为

党员代表，结合本职工作作了主题发言。来自浙江师范大

学幼儿师范学院的挂职干部张峰表示会进一步加强理论

学习、不断提升业务水平，以更高站位更高标准做好今后

的工作。叶欢则结合工作实际谈了党史学习的感受：“党

史学习要做到知行合一，重点要按照‘九学九新’的要求，

不断提高宣传舆论特别是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能力。”

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是第三党支部业务工作的重要

内容。今年5月1日开始施行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

例》，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规范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的行政

法规，对于防范化解风险，保护群众合法权益，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对此，第三党支部第一时间组织学习，邀请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金融稳定处处长陈小义就《条例》作专

题辅导和解读。陈小义结合自身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

经验，从《条例》出台的背景和意义、非法集资范围的界

定、相关部门职责分工和权限、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风险

基本思路等重点内容进行了解读。与会人员反响热烈，

认真记了学习笔记，期间还就相关内容进行了交流讨论，

进一步增强了贯彻落实《条例》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也为

下一步更好地依法开展防范处置工作打下了扎实基础。

大家还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现

行宪法公布实施三十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福建视察

时的重要讲话、《论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著，学习了省委法

治浙江建设工作会议精神等文件。

省委政法委机关第三党支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更深更活更实

查扣涉案资金76亿元
浙江公安对跨境赌博“亮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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